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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网下获配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期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

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

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医疗

健康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前海开源泽鑫

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裕和

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前海开源公用

事业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

金

前海开源中药

研究精选股票

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MSCI

中国A股消费指

数型证券投资

基金

获配股票

[ 恒 光 股 份

301118.SZ]

[ 恒 光 股 份

301118.SZ]

[ 恒 光 股 份

301118.SZ]

[ 恒 光 股 份

301118.SZ]

[ 恒 光 股 份

301118.SZ]

[ 恒 光 股 份

301118.SZ]

获配数量（股） 3,142 3,142 3,142 3,142 1,745 2,408

限售数量（股） 315 315 315 315 175 241

限 售 股 总 成 本

（元）

7,150.50 7,150.50 7,150.50 7,150.50 3,972.50 5,470.70

限售股总成本占

基金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限售股账面价值

（元）

7,150.50 7,150.50 7,150.50 7,150.50 3,972.50 5,470.70

限售股账面价值

占 基 金 净 资 产

（%）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锁定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11月09日数据。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

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本

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

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网下获配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售期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

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苏州万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

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基金名称

前海开源泽鑫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前海开源公用事业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获配股票 [万祥科技301180.SZ] [万祥科技301180.SZ] [万祥科技301180.SZ]

获配数量（股） 6,536 6,536 6,536

限售数量（股） 654 654 654

限售股总成本（元） 7,978.80 7,978.80 7,978.80

限售股总成本占基金净资产

（%）

0.00 0.00 0.00

限售股账面价值（元） 7,978.80 7,978.80 7,978.80

限售股账面价值占基金净资

产（%）

0.00 0.00 0.00

锁定期 6个月 6个月 6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11月09日数据。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

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本

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

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股票代码：300790� � � � � � � � � � � �股票简称：宇瞳光学 公告编号：2021-080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分别于2021年10月25日、

2021年11月1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

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

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

规定，鉴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6名激励对象离职及1名激励对象于2021年7

月28日选举为职工代表监事，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30,500股。 本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3）。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将由219,119,144元变更为218,988,644元，公

司股份总数将由219,119,144股变更为218,988,644股。 实际股份变动情况，以公司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由于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

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

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

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靖海东路99号

2、申报时间：自2021年11月10日起45天内，工作日内（9：00-17：00）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769-89266655

5、邮箱：chentianfu@ytot.cn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0日

证券代码:002723�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2021－133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莱特” 或“公司” ）于2021年4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于2021年4月26日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支持各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发展，董事

会、股东大会同意2021年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00,000万元的担保，

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上述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实

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2021年4月2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1年11月，经董事长批准，公司子公司国海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建设” ）与珠海华金普

惠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华金” ）签署了编号为【华金委贷字2021年026号】的《综合授信

合同》，珠海华金向国海建设提供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同时珠海华金委托银行向国海

建设发放2,000万元贷款，该笔委托贷款期限18个月，融资成本为年利率13%，国海建设向珠海华金支付

贷款金额0.45%的财务顾问费。 同时国海建设以 “湛江华发新城市北花园590C总承包工程项下目前及

未来的应收账款” 为该笔债务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委托贷款在公司董事长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近日，公司与珠海华金签署了《保证担保合同》，公司为国海建设与珠海华金签订的编号为【华金委

贷字2021年026号】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本次担

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年度担保总额

度

本次担保前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金额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对

被担保方的担

保金额

剩余可用担保

额度

广东金莱特电

器股份有限公

司

国海建设有限

公司

45,000 13,700 2,000 15,700 29,3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国海建设有限公司

2、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60108MA38LR2P5M

3、法定代表人：姜旭

4、成立日期：2019年 05�月 27�日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注册地：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八一乡莲谢路80号

7、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8、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施工；建筑幕墙工程施工；

地基基础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施工；公路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电力工程施

工；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矿山工程施工；铁路工程施工；通信工程

施工；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及设计；环保工程；土地整理；建筑智能化技术服务；

楼宇智能化设备、机电设备、电子元器件、安防监控设备、网络设备、建筑装饰材料、办公设备的销售；弱

电系统、综合布线；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公司直接持有其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10、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2,739.45

负债总额 28,281.38

净资产 14,458.07

项目 2020年1-12月

营业收入 38,076.95

利润总额 2,431.13

净利润 2,016.51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珠海华金普惠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2、被担保人：国海建设有限公司

3、保证人：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人民币2,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

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

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7、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0,190万元（均为对

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63%。 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和涉

及诉讼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保证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1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德邦证券

为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基金定投业务的公告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根据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基金管理

人” ）与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 ）签订的代理销售协议，本基金管理人决定自

2021年11月11日起，通过德邦证券代理销售本基金管理人旗下部分基金，并开通基金转换、基金定期定

额投资（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业务，具体公告如下：

一、新增代销基金

基金代码 产品名称

012541 金鹰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12542 金鹰产业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3209 金鹰大视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13210 金鹰大视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09968 金鹰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09969 金鹰内需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1260 金鹰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11261 金鹰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03853 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05885 金鹰信息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011155 金鹰责任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011156 金鹰责任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份额

二、投资者可在德邦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基金转换、基金定投等业务，相关规则遵

照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以及上述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三、重要提示

1、目前，金鹰大视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C类份额仍处于封闭期，暂不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基

金定投等业务，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基金定投等业务的时间另行公告。

2、基金定投业务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

和扣款金额， 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

一种投资方式。

3、转换不适用基金：对于本基金管理人后端收费模式基金以及中登系统基金不支持与其他基金之

间相互转换；对于同一只基金不同份额之间不支持相互转换。

4、本基金管理人其他基金如新增德邦证券为代销机构，将同时开通基金转换、基金定投业务，我司

不再另行公告。

四、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咨询

1、德邦证券

客服电话：400-8888-128

网址：www.tebon.com.cn

2、本基金管理人

客服电话：4006-135-888

网址：www.ge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中国证监会对基

金募集的注册或核准，不代表对基金收益和风险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 基金定投并不等于零存整取，不

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销售机构根据法

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

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

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投资者购入基金时，投资

者应确认已知悉基金产品资料概要， 货币市场基金、ETF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基金品种或情形除

外。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基金投资人投资于基金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

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添财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1月1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广发添财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广发添财90天滚动持有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2941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8月1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广发添财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广发添财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赎回起始日 2021年11月15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广发添财90天滚动持有债券A 广发添财90天滚动持有债券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2941 012942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赎回 是 是

注：本基金暂不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售（公募资产管理产品除外）。目前本基金仅向个

人投资者销售，未来本基金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公募资产管理产品销售。 如未来本基金开放

向机构投资者公开销售或对销售对象的范围予以进一步限定，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日常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本基金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

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

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

《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开放申购，但基金份额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方可就

该基金份额提出赎回申请。 基金管理人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后的第90天（如遇非工作日

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起开始办理赎回。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

转换。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或转换转入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

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的价格。 投资人在基金份额运作

期到期日当日业务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赎回或者转换转出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投资

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将自该运作期到期日的次日自动进入下一个运作期。

3.日常赎回业务

3.1赎回金额限制

3.1.1、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各销售机构的最低赎回份额和最低持有份额以各销售机构的

规定为准。

3.1.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的数量

或比例限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

告。

3.2赎回费率

本基金不收取赎回费。

3.2.1、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并最迟应于新

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

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基金投资者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

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

基金赎回费率。

3.2.3、当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

估值的公平性，具体处理原则与操作规范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自律规则的规

定。

3.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4.基金销售机构

4.1场外销售机构

4.1.1直销机构

（1）电子交易平台

网址：www.gffunds.com.cn

客服电话：95105828�或 020-83936999

客服传真：020-34281105

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站或移动客户端，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等业务，具体交易

细则请参阅本公司网站公告。

（2）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业务联系方式（仅限机构客户）

直销中心电话：020-89899073

直销中心传真：020-89899069/89899070/89899126

直销中心邮箱：gfzxzx@gffunds.com.cn

目前本基金仅向个人投资者销售，未来本基金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公募资产管理产品销

售。

（3）广州分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10楼

电话：020-83936999

传真：020-34281105

（4）北京分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9号楼11层1101单元

（电梯楼层12层1201单元）

电话：010-68083113

传真：010-68083078

（5）上海分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东路166号905-10室

电话：021-68885310

传真：021-68885200

（6）投资人也可通过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 或020-83936999）进行本基

金销售相关事宜的查询和投诉等。

4.1.2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信银行、鼎信汇金、和讯科技、汇林保大、挖财基金、腾安基金、度小满基金、诺亚正

行、众禄基金、天天基金、好买基金、蚂蚁基金、上海长量、同花顺、苏宁基金、浦领基金、通华

财富、汇成基金、北京唐鼎耀华、上海联泰、基煜基金、中正达广、陆金所、盈米基金、京东金

融、蛋卷基金、万家财富、弘业期货、银河证券、安信证券、湘财证券、国盛证券、中泰证券、中

航证券、西部证券、东方财富证券、长城国瑞证券、爱建证券、大通证券等销售机构（以上排

名不分先后顺序）。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增减或变更基金销售机构，并在基金管理人

网站公示基金销售机构名录。投资者在各代销机构办理本基金业务请遵循各代销机构业务

规则与操作流程。

4.2场内销售机构

无

5.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

在规定网站披露一次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

通过其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

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

最后一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6.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6.1、 本公告仅对广发添财90天滚动持有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赎回等有关事

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资料。

6.2、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前，基金份额持有人不能提出赎回申请。 对于每份基金份额，第

一个运作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对认购份额而言）或基金份额申购确认日（对申购份额而

言）起（即第一个运作起始日），至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后的第90天（即

第一个运作期到期日。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顺延到下一工作日）止。第二个运作期到

期日为基金合同生效日或基金份额申购申请日后的第180天 （如该对应日为非工作日，则

顺延至下一工作日），以此类推。 每个运作期到期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提出赎回申请。 如

果基金份额持有人在当期运作期到期日未申请赎回，则自该运作期到期日下一日起该基金

份额进入下一个运作期。

6.3、投资者可以致电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95105828� 或020-83936999）、登录本

公司网站（www.gffunds.com.cn）或通过本基金销售网点查询其交易申请的确认情况。

6.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

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

于以下六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

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

《金融时报》官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天亿马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１１７８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

，

７１１．２０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１

，

１７７．８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价格

４８．６６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４４．９６

倍，低于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对应的算术平均静态市盈率

９０．７９

倍，

也低于剔除榕基软件、华平股份、易联众、浩云科技、信息发展、熙菱信息、麦

迪科技等静态市盈率超过

１００

或为负数的公司后的算术平均市盈率

６３．４８

倍，

亦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

Ｉ６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最近一个月静态

平均市盈率

５７．３６

倍（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但仍然存在未来发行人股

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

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

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

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汕头市嵩山路南

２０

号天澜国际大厦西塔

２１１１－２１１２

房

联系人：李华青

电话：

０７５４－８８８８０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４－８８９８３９９９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联系人：温波、宋平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滨海大道

３１６５

号五矿金融大厦

２１

楼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３７５５１９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２６６０２８５

发行人：广东天亿马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五矿证券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11

月

11

日

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

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

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

参考网（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询。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

一、上市概况

１

、股票简称：金埔园林

２

、股票代码：

３０１０９８

３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５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４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数量：

２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创业

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２．３６

元

／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

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１２．３６００

元

／

股。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土木工程建筑业（

Ｅ４８

）”。 本次发行价格

１２．３６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１７．５９

倍， 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８．６２

倍，低于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平均静态市盈率

２３．５８

倍（剔除负值和极值），

低于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平均静态市

盈率

２６．０７

倍（剔除负值和极值），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

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

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１

、发行人：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润麒路

７０

号

３

、联系人：刘标

４

、电话：

０２５－８７７６３７３９

５

、传真：

０２５－５１８７１５８３

（二）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１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１１９８

号世纪汇一座

２８

楼

３

、联系人：苗健、梁彬圣

４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９７８

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１１８９７３

（三）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７５９

号

３０

层

３

、联系人：股权销售部

４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７７０７１

５

、传真：

０２１－２０３７７１６３

发行人：金埔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1

月

11

日

保荐机构（联席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光股份” 、“公司”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2,66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3257号）。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或“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恒光股份” ，股票代码为“301118”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

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人民币22.70元/股，股份

数量为2,667.0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社会

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

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22.6944元/股，超过幅度为0.0247%。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

销业务实施细则（2021年修订）》（深证上〔2021〕919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第三

十九条第（四）项，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为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西部证券投资（西安）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部投资”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33.35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5.00%。初始

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773.6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76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为2,533.65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0,363.11053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20%（向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即506.7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本次发行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66.9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0.00%；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

266.7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5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中

签率为0.0160837454%，有效申购倍数为6,217.45727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11月9日（T+2日）结束，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

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22.70元/股，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22.6944元/股，超过幅度为0.0247%，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规模为人民币60,540.90万元，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发行规模不足 10�亿元

的，跟投比例为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 ，西部投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33.35万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5.00%。

截至2021年11月1日（T-4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在2021年11月11日（T+4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根据发行人

与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西部投资 1,333,500 30,270,450.00 24个月

总计 1,333,500 30,270,450.0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617,14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6,409,146.1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0,35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143,103.9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669,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287,586,3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

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

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6个月的股份数量为1,270,515股， 占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10.03%，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4.7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发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50,357股，包销金额为1,143,103.90元，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

行总数量的比例为0.19%。

2021年11月11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战略配售资金与网上、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50936115、021-5093727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耀体路276号

发行人：湖南恒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1日


